
海峽兩岸（首屆）
古箏琵琶網路展示大賽
章程
為了弘揚民族優秀文化、普及民族器樂知識、促進古箏、琵琶藝術的普及與發展；為所有熱愛古箏琵琶的人們，提供全新的藝術展示平臺，發現和培養更多的藝術人才；並通過網路的連通，打破區域和距離的阻隔，推動兩岸文化交流，特舉辦海峽兩岸（首屆）古箏琵琶網路展示大賽。大賽組委會按照有關文藝賽事若干規定與要求，對大賽的比賽程式、評比規則和表現形式進行了認真研究和論證，制定出如下章程:
　　一、組織機構
　　1．主辦單位：  福建藝術職業學院   福州日報社
2．承辦單位：福 州 新 聞 網   福州愛娟古箏藝術學校
臺灣中壢天上人間音樂學苑  中壢風雅頌古箏樂團
    3．協辦單位：福建省教育廳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
   河南中原民族樂器有限公司、上海鴻峙樂器廠  
4. 支持媒體：福州日報、福州晚報、福建電視臺新聞頻道、福建藝
   苑雜誌社
　　二、參賽資格
　      大中華地區選手、無年齡、職業、演奏水準限制。　
三、比賽種類
    本次比賽只限古箏、琵琶兩種民族樂器。
四、比賽組別 （12月31日前出生）
1幼兒組：４～６歲
2少兒Ａ組：７～９歲
3少兒Ｂ組：１０～１２歲
4少年Ａ組：１３～１５歲
5少年Ｂ組：１６～１８歲
6成人組：１９歲以上
　　五、獎項設置：
幼兒組：古箏和琵琶均設金獎1名、銀獎2名、銅獎3名。
少兒Ａ組：古箏和琵琶均設金獎1名、銀獎2名、銅獎3名。
少兒Ｂ組：古箏和琵琶均設金獎1名、銀獎2名、銅獎3名。
少年Ａ組：古箏和琵琶均設金獎1名、銀獎2名、銅獎3名。
少年Ｂ組：古箏和琵琶均設金獎1名、銀獎2名、銅獎3名。
成人組：古箏和琵琶均設金獎1名、銀獎2名、銅獎3名。
組合組：古箏和琵琶均設金獎1名、銀獎2名、銅獎3名
六、入圍人數及獎品、榮譽設置：
（一）每一賽段設最佳網路人氣獎1—3名。
海  選： 每組入圍到復賽50名、  組合20組。
複  賽： 每組入圍到半決賽30名、組合10組。
半決賽： 每組入圍到決賽10名、組合6組。
決  賽： 每組決出金獎1名（組）、銀獎2名（組）、銅獎3名（組），新星獎4名。    

（二）各組別選手凡獲金、銀、銅獎以及新星獎者，由組委會頒發獎品或獎牌、獲獎證書。
1、古箏類：
金獎獲得者將獎勵古箏（G866）一台、獎牌及證書；
銀獎獲得者將獎勵古箏（G301）一台、獎牌及證書；
銅獎獲得者將獎勵古箏（仿真古箏）一台、獎牌及證書； 
備註：組合組獲獎每組獎勵古箏一台
2、琵琶類：
金獎獲得者將獎勵琵琶一把、獎牌及證書；
銀獎獲得者發給獎牌及證書；
銅獎獲得者發給獎牌及證書；
備註：組合組獲金獎每組獎勵琵琶一把
3、參賽選手：
入圍復賽選手將獲得“新人獎”證書
入圍半決賽選手將獲得“新秀獎”證書
4、比賽還將設立“最具網路人氣獎”、“最佳才藝獎”、 “優秀指導教師獎”和“優秀組織獎”等。
　　七、比賽程式:
比賽分為初賽（報名及網路展示）、現場復賽、半決賽、決賽及頒獎音樂會5個階段。
評分標準為百分制。
臺灣地區的初賽復賽在臺灣本地同時開展，晉級選手赴大陸參加半決賽及決賽。
初 賽：各參賽選手提供一首能代表自身演奏水準的自選曲目（曲目長度規定在5分鐘以內），獨立彈奏、錄製音畫，並上傳至比賽官方網——福州新聞網，供選手自身展示和評委評判。大賽組委會組織評委會以審聽、審看音像資料的方式，對上傳作品進行評審，獨奏類和組合類共產生320人(組)入圍復賽。
組委會於2010年7月20日前後，在福州新聞網發佈入選復賽的選手名單(未進入者不另行通知)。
複 賽：復賽通過現場決選的方式進行，獨奏類和組合類共產生60人(組)入圍半決賽；參加國家認證的音樂業餘考級機構考級成績達優良者，憑2010年有效考級證書及身份證明，進入半決賽。
復賽於2010年8月1日後舉行，比賽結束的2日內在福州新聞網發佈入選半決賽的選手名單(未進入者不另行通知)。
半決賽：于2010年8月在福州（融僑新天地禮堂）進行。比賽項目分為現場演奏(含技巧展示)和才藝考核兩個部分。
1、現場演奏：參賽選手須演奏自選曲目一首，曲目長度規定在5分鐘以內，超時根據超時長短扣0.1至0.3分；　　
2、才藝考核：選手現場自選題目進行其他藝術形式展示，如書法、舞蹈、演唱、朗誦、剪紙、十字繡等(也可演奏其他種類的樂器。限時2分鐘)。
　　決 賽：于2010年8月在福州（福州日報社9樓大會議室）舉行。
比賽項目為現場演奏，要求同半決賽。
頒獎音樂會：于2010年8月在福州（福建大劇院音樂廳）舉行。
公佈獲獎名單並給獲獎者頒發獎盃、獎證。特邀金銀獎獲得者、臺灣代表隊、音樂界知名人士參加晚會演出觀摩。福州新聞網福網寬頻頻道現場播出。
　　八、報名要求：
1．報名時間：截止到2010年7月5日。
2．報名方式：打開福州新聞網（WWW.FZNEWS.COM.CN）大賽網頁或福州愛娟古箏藝術學校網（www.ajgz.cn），填寫電子報名文檔後，只要按照自己的能力，認真完成演奏並錄製成清晰影帶（限制在5分鐘以內），上傳至福州新聞網（WWW.FZNEWS.COM.CN）的空間，並確認資訊傳遞成功即可。
亦可在組委會授權委託的報名點（如愛娟古箏學校及全省九所分校）報名參賽（具體查詢大賽網頁）。
3．報名費：大陸：人民幣120元/人、50元/人（組合）；
           臺灣：新臺幣800元/人、組合新臺幣500元/人
　　九、其他事項：
　　1、參賽選手必須嚴格執行賽事紀律。如發現有營私舞弊現象，可向大賽組委會舉報。違紀者將取消比賽成績或獲獎名次。　　　　
2、本次大賽組委會擁有本次比賽的錄音、錄影及以本次比賽名義製作的音像製品的廣播、電視播出權和音像製品的使用、出版和發行權。
　　3、獲獎選手有義務參加組委會組織安排的各項活動。
　　4、有關比賽的其他事宜另行通知。
　　5、本章程的最終解釋權在大賽組委會。
　　6、聯繫方式：
　　電    話：  0591-83762521      0591-83328233
大賽網站：福州新聞網（WWW.fznews.com.cn）大賽網頁
福州愛娟古箏藝術學校網（www.ajgz.cn）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藝術職業學院    福州日報社
2010年5月25日

